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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9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3日（三）13時 30分 

地 點：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7樓第 2會議室 

主 席：楊校長慶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錄：薛聖弘 

出 席：各委員（詳如簽到單） 

列 席：各提案單位（詳如簽到單）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頒發新任委員聘書(略) 

參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(請參閱附件一 P.2-6)：洽悉。 

肆、 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：洽悉。 

一、 【108.4.22】擬修正本校「產學攜手專班經費管理要點」第四點規定草案，提請

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進修推廣處) 

決  議（108.4.22）：緩議。財務分析並未呈現修法前、後對校務基金之影響差

異，請補充這部分資料、再提下次會議審議。並請再審視條文內容，如有未盡完

善之處需要修正，請依程序先提行政會議、再提本會審議。 

決  議（109.4.16）：本案迄今已列管一年，仍未再提本委員會審議，請相關單位

儘速提案。 

【執行情形】：預計提 109年 12月 0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。 

二、 【108.4.22】訂定本校「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管理要點」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

單位：進修推廣處) 

決  議（108.4.22）： 

（一） 緩議。 

（二） 請將附表刪除，由提案十產學處「本校自籌收入支應會議與學術交流產學

合作支給要點」之申請表替代。 

（三） 請重新考量「進修推廣處業務費佔收入分配 2％、鐘點費不得超過系所管

理費 60％、結餘款」等相關條文內容，調整比例、妥適修正。因本案有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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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性，請務必提 5 月份行政會議討論、再提下次本管理委員會會議（預計

6 月 6 日召開 ）審議。 

（四） 助理人事費用係由系所、或由校分擔，全校需要一致。請主計室協助提供

本校助理人事費用分析表等資料，請人事室與進修推廣處及相關單位研

議，一個月內訂定初步的分配辦法。 

決  議（109.4.16）：本案迄今已列管一年，仍未再提本委員會審議，請相關單位

儘速提案。 

【執行情形】：預計提 109年 12月 09日行政會議討論。 

三、 擬修正本校「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」(草案)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研發處) 

決  議：一、通過。 

二、有關本案委員們所提出之建議，例如：兼任教師以本校名義發表期

刊論文、影響力大之高端論文的發表、個人大幅超越去年發表篇

數……等之獎勵，請研發處參考他校規定與作法，列入日後修法之參

考，並與校內其他規定綜合考量，避免重複獎勵。 

【執行情形】：本案業於 109年 7月 29日高科大研字第 1090300419號函公告施

行，並更新學校首頁法規彙編及研發處學術推展組網頁。 

四、 「財團法人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文教基金會」會議紀錄及投資風險控制管理要

點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高應大文教基金會) 

決  議：通過。 

【執行情形】：本案於 109 年 7 月 27 日將會議紀錄及投資風險控制管理要點報部

備查。 

伍、 投資報告（財務處投資績效報告，敬請參閱簡報檔）：洽悉。 

陸、 報告案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財務處 

案 由：本校投資收支管理要點修正案，詳如說明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為與時俱進增修更符合本校投資運作之規定，爰提出修正草案。 

二、 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之投資收支管理要點，詳如附件二(附件 P.19-23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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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：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財務處 

案 由：本校 110年度投資規劃案，詳如說明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投資收支管理要點第 7 點規定，投資小組辦理年度投資規劃，應擬訂投資

計畫，包括市場評估、資產配置、投資組合及發生短絀時之填補方式等，提送校務基

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，並應定期將投資盈虧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。 

二、本規劃案於 109年 12月 4日經 109年度第 5次投資管理小組會議通過，因未及於確

認會議紀錄後，提送 109年 12月 7日 109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，囿於

時效，先納入研發處彙整之本校財務規劃報告書（於 109 年 12 月 23 日經校務會議

通過），依規定財務規劃報告書需於每年 12月底前報部核定。 

三、本校 110年度投資規劃案，詳如附件三(附件 P.24-26)。 

※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：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據以施行。 

 說明 

修法前財務收支情形

(含原三校區收支) 
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。 

修法後財務收支情形 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。 

差異分析 （無） 

建議方案 （無） 

法制程序 投資管理小組會議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

 說明 

修法前財務收支情形

(含原三校區收支) 
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。 

修法後財務收支情形 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。 

差異分析 （無） 

建議方案 （無） 

法制程序 
投資管理小組會議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、校務會議（併入本校財務

規劃報告書） 



4 

決  議： 

一、說明文字請依財務長意見修正，餘照案通過。 

二、有關林委員建議對於財務處執行投資業務，倘若相關同仁認真負責、顯有卓著績效

者，長期而言可考慮建立獎勵機制，但相關利弊得失仍應一併考量乙節，請財務處

參處。 

三、有關鄭委員建議，投資前可先評估市場客觀變動要素，建立機制篩選投資標的乙

節，請財務處參辦。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 由：擬修正本校「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」部分規定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本校 109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為使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相關法規用語一致、解決部分專業人才羅致困難問題及符合

實際作業情形，擬修正部分規定內容。(詳附件四，附件 P.27-36)。 

※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： 

 說明 

修法前財務收支情形

(含原三校區收支) 
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。 

修法後財務收支情形 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。 

差異分析 （無） 

建議方案 （無） 

法制程序 行政會議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

辦 法：如經本次會議通過，陳核校長核定後施行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建議人事室針對本校所需特殊專業人員，如心理諮商師、律師、土木工程師等，為

避免市場薪資與本校薪資標準差異大而不易網羅人才，長期而言，請研議第七條改

以正面表列方式呈現。 

二、第二條請修正為：「二、本標準依照勞動部公告施行之最低基本工資，比對公務人

員俸額表，作為本校校務基金人員最低薪資(月支數額)起點。」 

三、請人事室依據本標準第八條，統一協助各單位於對外公告徵才時，於薪資說明中註

明，符合相關資格者得依規定提敘薪級最多五級，增加利基以利招聘人才。 

四、本案修正後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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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 由：擬修正本校「編制內人員本薪（年功薪）、加給以外之給與、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

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」第二點、第三點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經 110 年 2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。 

二、本支應原則係依據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(以下簡稱管監辦法)訂

定，適用對象包括本校編制內人員及編制外以契約進用之各類人員。茲以實務上本

校部分研究中心及教師皆以專案簽奉核准方式，以產學合作收入結餘款發給所屬編

制外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績效獎金，依主計室公文簽註意見，似與前開管監辦法第八

條、第九條規定有所牴觸。為解決適法性疑義問題，爰刪除支應原則第二點、第三點

相關文字，並一併檢視第三點編制外人員人事費之支給對象及支給項目等規定，酌

作文字修正，以符合實際情形。 

三、檢附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編制內人員本薪（年功薪）、加給以外之給與、編制外人員

人事費及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第二點、第三點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」、

「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編制內人員本薪（年功薪）、加給以外之給與、編制外人員人事

費及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第二點、第三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」及「國

立高雄科技大學編制內人員本薪（年功薪）、加給以外之給與、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

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修正草案」各一份(詳附件五，附件 P.37-48)。 

※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： 

一、 財務評估：實務上本校部分研究中心及教師皆以專案簽奉核准方式，以產學合作收入結

餘款發給所屬編制外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績效獎金，似與前開管監辦法第八條、第九條規

定有適法性疑義問題，爰刪除支應原則第二點、第三點有關專案簽奉核准之方式，並一

併檢視第三點編制外人員人事費之支給對象及支給項目等規定，酌作文字修正，以符合

實際情形。 

二、 效益評估：本修正草案係依據管監辦法規定，明確本支應原則之適法性依據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。 

 說明 

修法前財務收支情形

(含原三校區收支) 
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。 

修法後財務收支情形 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。 

差異分析 （無） 

建議方案 （無） 

法制程序 行政會議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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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 

一、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七目請修正文字，建議刪除「校內」二字。 

二、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七目請人事室持續觀察相關案例，如有合適時機請提案

修法，研議以正面表列方式明確規範。 

三、本案修正後通過。 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產學營運處 

案 由：擬訂定本校「執行產學合作績效工作酬勞支給基準」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校專案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由人事室訂定，惟目前尚未有統一之專案人員績效工作

酬勞規範，考量近期校內校級研究中心陸續簽文提出核發專案人員績效獎金，為獎

勵專案工作人員執行產學合作著有績效者，依據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

督辦法」、「本校編制內人員本薪（年功薪）、加給以外之給與、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

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」及本校「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」規定，訂定本

校執行產學合作績效工作酬勞支給基準。 

二、另依海事人員訓練處 109 年 12 月 14 日簽請核發該處編制外職員(不含校基人員)激

勵獎金一案，經 110 年 1 月 2 日批示：有關全校一致性，請產學處訂定相關辦法，

依循「由業務管理單位明訂支給額度、條件、方式及考核標準，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

會審議通過後實施或經專案簽奉核准後實施」之規定辦理，以利遵循。 

三、檢附「執行產學合作績效工作酬勞支給基準」草案總說明、逐點說明表暨草案全文

如附件六(附件 P.49-53)、各校績效獎勵規定彙整如附件六(附件 P.54)。 

※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： 

 說明 

修法前財務收支情形

(含原三校區收支) 

近兩年本校研究中心及教師以專案簽出之績效獎金需求金額統計為：

108年度約 314萬元、109年度約 482萬元。 

修法後財務收支情形 

執行產學合作專案工作人員績效工作酬勞，財源來自本校產學合作收

支管理要點定義之產學合作計畫結餘款，且該計畫結餘款係指當年度

核撥予計畫執行單位或計畫主持人(協同主持人)之結餘款專帳，由各

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管理，修法前及修法後本校財務收支情形

並無差異。 

差異分析 （無） 

建議方案 （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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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執行產學合作案結餘款金額以及結餘款所發出去的獎金額度，請產學處進行相關統

計，可為學校照顧同仁的作法與成效。 

二、請財務處協助研擬行政單位(含創創中心及共教院)績效獎金的發放原則，思考行政

單位自籌收入扣除學校支應的人事、設備等相關成本後，在自給自足的精神下，從

管理費中提撥績效獎金，鼓勵績優同仁。 

三、第五條請先刪除，納入決議二辦理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柒、 臨時動議 

臨時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案 由：為本校建工校區機械館無障礙電梯工程增加發包預算，擬請同意動支校務基金新臺

幣 230 萬元整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建工校區機械館為早期興建之大樓，地下1層，地上4樓挑高建築(總樓高度約20.4公

尺，約一般6層樓建物高度【註:以樓高3.5公尺估算，相鄰的土木二館為7層樓建物】，

未設置客用電梯。由於建築法規沿革，需針對該館建置無障礙客用電梯及改善周邊

無障礙障環境設施(包含廁所盥洗室)，遂經107學年度第3次校務基金委員會會議決

議啟動本案改善工程，並匡列校務基金計新臺幣1,000萬元整辦理本案。(詳臨時提

案附件1) 

二、由於本案歷經多次流標，經檢討後係因工程受限施工空間及動線狹小、地質條件不

佳，且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缺工料漲影響，造成多次招標、邀標均無廠商投標；後經邀

集建築師重新檢討，洽詢市場行情編列預算書圖，所需經費調高約1,230萬元並經鈞

長同意在案(詳臨時提案附件2)，故另須籌措經費計新臺幣230萬元整，方得辦理後

續作業，故擬請准予由校務基金支用。 

※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： 

法制程序 行政會議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

 說明 

修法前財務收支情形

(含原三校區收支) 
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。 

修法後財務收支情形 不涉及財務實際收支。 

差異分析 （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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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法：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辦理後續相關經費動支及工程招標事宜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捌、 散會（15時 30分） 

  

建議方案 

本案原匡列校務基金經費計新臺幣 1,000 萬元整，因已多次流標，考

量因應現地狹小環境之工法、功能性需求及市場因素等需增加經費新

臺幣 230 萬元整(共需新臺幣 1,230 萬元)，倘建工校區機械館無障礙

電梯興建工程完成後，其預期效應可從以下層面來說明: 

一、增加建工校區機械館無障礙電梯，提升師生安全之教學環境。 

二、本次工程可一併改善無障礙廁所盥洗室空間。 

法制程序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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